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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4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卫星石化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２０１５

】第

１６８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董事会对相

关问题进行了调查落实，就问询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现公告如下：

１

、你公司披露报告期内暂无可能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产生不利影响的重大风险，请你公司

结合

２０１４

年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

２０１５

年经营形势，补充披露可能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产生不

利影响的重大风险。

回复：根据

２０１４

年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

２０１５

年经营形式而言，公司经营稳定，

２０１５

年围绕目标有序开

展各项工作。但经营过程中可能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产生不利影响的重大风险主要有：

一、主要原材料和产品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均为有机化工产品，生产过程由严格的原料数量配比关系，因此，原料成本占公司主营业

务成本的比重主要受原料价格波动的影响。目前，公司主要原料为丙烷与正丁醇，正下醇的原料为丙烯。丙

烯主要来源于石油炼化或裂解行业，因此，公司主要原材料的价格理论上与石油价格存在较高的关联度。从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开始，原油价格断崖式下跌，导致公司采购丙烷价格下跌，丙烯酸及酯产品价格下调，对公司

净利润产生较大的影响；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份以来原油价格企稳，但不排除原油价格受全球地缘政治及供应关系

的影响再次出现波动。

在丙烯酸及酯行业市场供应偏紧的情况下，产品价格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原油价格波动以及原材料

价格波动对产品价格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在市场供求基本平衡或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原油价格的波动可迅

速传导至丙烯、正丁醇，以及丙烯酸及酯和下游相关产品，从而造成原料和产品价格的波动，影响产品毛利

率水平及行业、公司盈利的稳定性。

二、下游行业需求变动风险

我国建筑涂料、纺织用高分子乳液、高吸水性树脂等下游高分子材料行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丙烯酸及

酯行业需求的持续增长，但下游行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波动和阶段性的临界点，从而影响行业的盈

利能力和企业经营业绩。

２０１４

年， 市场丙烯酸及酯的增速较大， 行业需求短期内未能消化新增产能， 加之

２０１４

年全球经济复苏低于预期，在这种大环境下，公司下游产业如发展趋缓，需求疲软，主动采购备货的积

极性不高。各下游产业虽有新增需求，但增速仍与新增丙烯酸产能有差异，供需平衡有待改善。但后续丙烯

酸新增产能的建设将大幅减缓，供需关系仍将趋于稳定。丙烯酸及酯行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即行业

需求持续增长导致市场供不应求、产品价格上涨，引发行业新增产能爆发式增长；行业需求短期内未能消化

新增产能，使得行业供过于求、产品价格下跌。我国丙烯酸及酯行业发展历程较短，目前正处于快速增长期，

上述规律性特征的表现尚未形成周期性。

三、毛利率大幅变动的风险

公司所生产丙烯酸及酯、高分子乳液等产品受下游建筑涂料、纺织等行业以及上游正丁醇等原料行业

的影响较大，受原油相关产品价格波动的联动影响，产品销售价格波动较为频繁且幅度较大，造成毛利率的

变动。

上述可能出现的风险都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可能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产

生不利影响。

２

、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季度，你公司主要产品丙烯酸及酯产品价格受原油价格下跌影响大幅下降。同期，你公司

收入达到

１３６

，

０２９．１０

万元，相比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季度增长

３３．４１％

，相比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季度增长

５３．７４％

，请你公司披露

在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季度产品价格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公司收入同比、环比增长幅度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公司收入同比、环比增长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年产

４５

万吨丙烷脱氢制丙烯项目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投产、年产

３２

万吨丙烯酸及

３０

万吨丙烯酸酯项目分二套装置分别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月投产，丙烯、丙烯酸及

酯产品产能释放，产销量同时增加。具体说明如下：

１

）

２０１４

年丙烯生产装置、丙烯酸及酯生产装置顺利投产，总投资约

４５

亿元，丙烯酸及酯产能增加

２

倍，相

比同行形成了丙烯———丙烯酸及酯———高分子乳液、

ＳＡＰ

的产业链优势。无论从市场战略考虑，还是从成本

因素考虑，都决定了公司采取充分发挥产能，实现产销平衡的战略；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４

季度因新增丙烯产能实现丙烯产量

９．８７

万吨，其中

６３％

用于下游丙烯酸及酯生产，其余丙烯

对外销售，实现销售收入

２３

，

６３３．２６

万元；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４

季度丙烯酸及酯产品价格大幅下跌的情况下，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起已逐步限产，

４

季度产量

１１．８６

万吨，尽管产能利用率

７１．６％

，销量

１０．９４

万吨，仍同比增长

９１．２３％

，环比增长

８．８２％

。导致

４

季度丙烯酸及酯收

入

９９

，

４１１．００

万元，相比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季度增长

２６．０３％

，相比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季度增长

３２．４８％

。

３

、

２０１４

年， 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３

，

２５５．５１

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

９４

，

７１４．６６

万元，请你公司披露二者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９４

，

７１４．６６

万元，主要影响经营性现金流量的因素有：

１

）存货增加

３６

，

２２６．６９

万元；

２

）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其中应收票据余额增加

５０

，

５４０．０６

万元，其他流动资产增加

１７

，

３０３．００

万元，存

期

３

个月以上的存款增加

９１４０．７１

万元；

３

）承兑背书转让支付工程款

５２

，

５１１．０５

万元，承兑汇票用于投资性支出，由于会计准则的原因现金流量

表中，同时少计经营性现金流入与投资性现金流出；

４

）经营性应付项目增加，其中应付票据增加

２６

，

８１２．２

万元，购买固定资产进项税从应交税费调增

２０

，

４５６．０９

万元，经营性应付账款减少

１３

，

４３１．５０

万元；

５

）资产减值准备、固定资产折旧、及各项摊销增加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８

，

４４３．５７

万元

以上合计影响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９３

，

４４１．１５

万元。

４

、你公司披露，

２０１４

年资产减值损失为

１０

，

３３３．１７

万元，同比增加

２７９０．２％

，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

１

亿元，请你公司披露存货跌价准备的计算过程，并结合

２０１５

年以来石油价格变动情况披露

２０１４

年年

报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计算过程

１

） 丙烯及丙烯酸酯类产品

公司期末产品主要是原材料丙烷（生产丙烯用），产成品丙烯酸普酸、丙烯酸精酸和丙烯酸丁酯。丙烯酸

及酯类产品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后一段时间的市场价格平均数作为可变现净值的计算基准，计提跌价准备

９

，

６６３．１８

万元。

确定可变现净值计算基准的依据，根据《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第二条，如公司能

够提供明确的证据表明资产负债表日的市场价格较为异常，无法代表企业持有存货的预期变现价值的，原

则上可以考虑根据报告期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期间的价格走势确定相关存货在报告期资产负债表日的可

变现净值。从丙烯和丙烯酸及酯类单价变化图中可以看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左右，公司产品市场价格达到最

低点，之后丙烯酸及酯类产品市场价格逐步回升，公司产品资产负债表日的市场价格无法代表公司持有存

货的预期变现价值，故根据报告期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期间的价格走势确定相关存货在报告期资产负债表

日的可变现净值。采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５

日市价的平均数作为可变现净值的计算基准。

确定可变现净值的具体方法：公司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

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

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确定其可变现净值；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

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２

）

ＳＡＰ

产品

ＳＡＰ

厂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吸水性树脂项目刚刚投产，

２０１４

年生产的产品单位成本较高， 由于该产品在活

跃市场没有报价，公司以

１５

年

１

月的平均销售价格作为可变现净值的计算基数，扣除销售费用，计提的跌价

准备为

３７２．４８

万元。

３

）

２０１５

年以来石油价格趋于稳定，小幅波动，下降幅度在

５％

以内，

４

月份开始稳步回升，

５

月末原油价格

比年初上涨约

８％

。丙烯及丙烯酸酯价格变动基本与原油价格走势相同，同时

３

月份受市场供应减少影响，先

于原油价格上涨，与

２０１４

年末相比，

３

月末丙烯价格上涨

２１．６７％

，丙烯酸丁酯价格上涨

２２．７３％

，且后期保持稳

定并有小幅上涨。

１－３

月公司丙烯平均销售价格

６４８２

元

／

吨， 丁酯平均销售价格

８１９５

元

／

吨，

５

月公司丙烯销售

价格

７５７０

元

／

吨，丁酯销售价格

８５９３

元

／

吨。故公司认为对

２０１４

年末存货跌价准备已计提充足。

５

、

２０１４

年，你公司存货余额从期初的

４２５

，

０９１

，

９１０．３５

元增加到

６８７

，

００２

，

２７５．３５

元，请你公司披露存货增

长幅度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２０１４

年末存货余额增加

２６

，

１９１．０４

万元，增长

６１．６１％

，主要是库存商品增加

２８

，

８５２．５５

万元。主要原

因是：

公司年产

４５

万吨丙烷脱氢制丙烯项目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投产、 年产

３２

万吨丙烯酸及

３０

万吨丙烯酸酯项目分

二套装置分别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月投产，公司周转用原料、产品数量增加，

２０１４

年丙烯、丙烯酸及酯产销量增

加，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２９．８５％

，营业成本同比增长

５１．６７％

，存货周转率

６．６９

次，比

２０１３

年

７．４４

次，降低

０．７５

，属

合理范围。

６

、

２０１４

年， 你公司工程物资科目下专用材料余额从期初的

４９２

，

１０６

，

４１６．７４

元降低到

２２

，

７９７

，

５５３．３１

元，

请你公司披露专用材料余额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２０１４

年末工程物资科目下专用材料余额减少

４６

，

９３０．８９

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年产

４５

万吨丙烷脱

氢制丙烯项目、年产

３２

万吨丙烯酸及

３０

万吨丙烯酸酯项目建成投产，工程物资减少用于项目投入，

２０１４

年两

项工程投入分别为

５３

，

９４８．８３

万元和

６２

，

２６１．０５

万元。

２０１４

年末公司无重大在建工程项目，工程物资余额减少具有合理性。

特此公告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002403� � �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2015-051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董事

会同意公司自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起，使用不超过

３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一

年以内的短期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０

日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

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８

）。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９

，

６００

万元购买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

业银行”）发行的 “汇利丰”

２０１５

年第

５６５０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１

、基本情况：

（

１

）产品名称： “汇利丰”

２０１５

年第

５６５０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

２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

３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人民币

９

，

６００

万

（

４

）预期净年化理财收益率：

２．６０％－３．７０％

（

５

）理财产品期限：

５２

天（产品起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２

日，结算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

日）。

（

６

）资金来源：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

７

）公司与农业银行无关联关系。

２

、主要风险

（

１

）认购风险：如出现市场剧烈波动、相关法规政策变化或《中国农业银行理财产品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约定的可能影响本理财产品正常运作的情况，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有

权停止发售本理财产品，投资者将无法在约定认购期内购买本理财产品。

（

２

）政策风险：本理财产品是根据当前的政策、法律法规设计的。如国家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

化，可能影响本理财产品的认购、投资运作、清算等业务的正常进行，导致本理财产品理财收益降低甚至导

致本金损失。

（

３

）市场风险：本理财产品涉及汇率风险，可能会涉及到利率风险等其他多种市场风险。

（

４

）流动性风险：若出现约定的停止赎回情形或顺延产品期限的情形，可能导致投资者需要资金时不

能按需变现。

（

５

）信息传递风险：中国农业银行按照《协议》及本理财产品说明书有关“信息通告”的约定，发布本理

财产品的相关信息。投资者可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营业网点以及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获知。如投资者在认

购产品时登记的有效联系方式发生变更且未及时告知或因投资者其他原因导致中国农业银行无法及时联

系投资者，则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

６

）募集失败风险：产品认购结束后，中国农业银行有权根据市场情况和《协议》约定的情况确定本理

财产品是否起息。如不能起息，投资者的本金将于通告募集失败后

３

个银行工作日内解除冻结。

（

７

）再投资

／

提前终止风险：中国农业银行可能于提前终止日视市场情况或在投资期限内根据《协议》约

定的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

（

８

）不可抗力风险：因自然灾害、社会动乱、战争、罢工等不可抗力因素，可能导致本理财产品认购失

败、交易中断、资金清算延误等。

二、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１

、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

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具体操作。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

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２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 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银行

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 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

审计委员会报告。

３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同时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号

交易对

手

产品名称 资金来源

金额

（万元）

起息日期 到期日

是否赎

回

投资收益（元）

１

招商银

行

招商银行结构性

存款

募集资金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 是

３７８

，

０８２．１９

２

浦发银

行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４

号

募集资金

７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０

日 是

１

，

８７４

，

４６５．７５

３

农业银

行

“汇利丰”

２０１４

年

第

６８１

期

募集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 是

５１２

，

８７６．７１

４

工商银

行

工银瑞信睿尊现

金保本

６

号

募集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 是

２

，

５３５

，

８９０．４１

５

农业银

行

“汇利丰”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３４５

期

募集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 是

４８２

，

１９１．７８

６

农业银

行

“汇利丰”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９８４

期

募集资金

９

，

８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４

日 是

７４１

，

０４１．１０

７

农业银

行

“汇利丰”

２０１４

年

第

３３０６

期

募集资金

９

，

６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 是

７３８

，

０１６．４４

８

招商银

行

招商银行结构性

存款

募集资金

３

，

２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 是

３７９

，

０９０．４１

９

农业银

行

“汇利丰”

２０１４

年

第

６１５３

期

募集资金

９

，

６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是

４７３

，

４２４．６６

１０

浦发银

行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３

号

募集资金

６

，

５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

日 是

７５３

，

２８７．６７

１１

招商银

行

点金股指赢

５２２０４

号理财计划

募集资金

１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 是

１

，

３８８

，

７６０．００

１２

农业银

行

“汇利丰”

２０１４

年

第

６５７１

期

募集资金

９

，

６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是

３７０

，

３２３．２９

１３

交通银

行

“蕴通财富·日增

利”人民币对公理

财产品

募集资金

６

，

５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 是

８３３

，

４２４．６６

１４

浦发银

行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３

号

募集资金

１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 是

１

，

３３１

，

５０６．８５

１５

农业银

行

“汇利丰”

２０１４

年

第

６８９２

期

募集资金

９

，

６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４

日 是

４８３

，

９４５．２１

１６

农业银

行

“汇利丰”

２０１５

年

第

４７１９

期

募集资金

９

，

６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 是

３８６

，

６３０．１４

１７

交通银

行

“蕴通财富·日增

利”人民币对公理

财产品

募集资金

６

，

５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

日 是

８０８

，

３１５．０７

１８

浦发银

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

性存款

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否

１９

招商银

行

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金

７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否

２０

农业银

行

“金钥匙·本利丰”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４６

期

募集资金

９

，

６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

日 是

７１３

，

９５０．６８

２１

交通银

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

８９

天

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４

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 否

２２

农业银

行

汇利丰

２０１５

年第

５６５０

期

募集资金

９

，

６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

日 否

２３

深圳平

安大华

汇通财

富管理

有限公

司

平安汇通弘利

２１

号

自有资金

３

，

５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 是

６１０

，

８２１．９２

２４

浦发银

行

利多多公司理财

产品

自有资金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 是

２３０

，

１３６．９９

２５

华夏银

行

委托贷款 自有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否

２６

深圳平

安大华

汇通财

富管理

有限公

司

平安汇通弘利

３５

号

自有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是

１

，

７３１

，

２３２．８８

２７

招商银

行

点金公司理财之

步步生金

８６９９

号

自有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 是

２３５

，

６００．００

２８

深圳平

安大华

汇通财

富管理

有限公

司

平安汇通汇天

１５

号

自有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６

日 否

２９

浦发银

行

利多多月添利 自有资金

８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 是

３６８

，

２１９．１８

六、备查文件

《“汇利丰”

２０１５

年第

５６５０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及相关凭证。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000042� � �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2015-59号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5

年

6

月

12

日上午

10:0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百花五路长源楼八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姚日波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3

人，代表股份

274,547,90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7.3257％

。其中：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272,555,35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6.909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5

人，代表股份

1,

992,54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4160％

。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9

人，代表股份

2,474,01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5166％

。其中：通过现场投

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481,46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100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5

人，代表股份

1,992,54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4160％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1.00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3,641,5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99％

；反对

906,34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330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67,6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3653％

；反对

906,3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36.634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议案

2.00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3,641,5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99％

；反对

906,34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330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67,6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3653％

；反对

906,3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36.634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议案

3.00

《关于

<

关于房地产业务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和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问题的专项自查报

告

>

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相关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3,641,5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99％

；反对

906,34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330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67,6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3653％

；反对

906,3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36.634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议案

4.00

《关于与中洲地产签署

<

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5,558,8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358％

；反对

906,34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6642％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67,6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3653％

；反对

906,3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36.634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议案

5.00

《关于为子公司惠州大丰投资有限公司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3,641,5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99％

；反对

906,34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330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67,6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3653％

；反对

906,3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36.634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议案

6.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3,641,5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99％

；反对

906,34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330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67,6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3653％

；反对

906,3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36.634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议案

7.00

《关于为上海盛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3,641,5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99％

；反对

906,34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330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67,6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3653％

；反对

906,3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36.634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

上述议案内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

见

2015

年

5

月

28

日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中洲控股

2015-52

号公告。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融商诚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亓禹、赵燕明

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现行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广东融商诚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616� � �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15-095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选定为雄县经济开发区热电联产项目投资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投资可能存在以下风险：

1

、目前只是确定公司被选定为本项目投资人，后续仍需与地方政府签订正式投资协议。

2

、本项目的主要供热对象为项目区域内全部用热企业，企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将影响本项目收入。

3

、本项目的销售收入主要来源于项目区域内的供热及发电上网，燃料价格及国家政策的变化将影响

供热收益及上网电价。

4

、本项目中的发电部份尚需在签订正式投资协议后才能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其批准与否存在不确

定性。

5

、本项目具体投资金额、收益率、回收期等应以项目可研报告及立项批复为准。公司将全力推动该项

目实施，并对相关事项进展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在河北省保定市雄县经济开发区

热电联产项目（以下简称

"

本项目

"

）竞争性

磋商工作会议上，经项目区域内用热企业投票推选，以及本项目磋商小组的磋商及综合评审，公司被

选定为本项目投资人。

一、项目背景

雄县人民政府为进一步促进雄县经济开发区工业健康有序发展， 加快雄县经济开发区热电联产项目

建设，决定以竞争性磋商的方式择优选择雄县经济开发区热电联产项目投资人。具体评选过程为：各拟投

资项目方报名申请

--

雄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召开由行业专家、县政府、县各职能部门、乡镇代表参加

的项目竞争性磋商工作会议

--

参选投资人授权代表递交响应文件

--

开启响应文件

---

统计并宣布各个参

选投资人获得用热企业推选的数量

--

抽签决定磋商次序

--

审阅响应文件

--

磋商

--

综合评审并确定中选投

资人。

二、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雄县经济开发区热电联产项目

2

、项目投资：

5-10

亿元

3

、项目选址：雄县经济开发区（东区）

4

、用地面积：约

150

亩

5

、采用燃料：清洁煤

6

、用汽规模预测：

200-260

万吨

/

年

7

、合作方式：

BOO

（建设

-

拥有

-

运营）模式

以上项目概况摘自河北雄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

5

月

29

日在雄县政府网

(http://www.xiongxian.gov.

cn)

发布的《河北省雄县经济开发区热电联产项目磋商邀请》。具体应以项目可研报告及立项批复为准，本项

目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本项目投资尚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9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交易对方介绍

雄县位于冀中平原，北距北京

108

公里，东距天津

100

公里，西南距保定

70

公里，南倚华北明珠

--

白洋

淀，北靠

"

中国北方购物天堂

"--

白沟，总面积

524

平方公里，辖

6

镇

3

乡

223

个行政村，总人口约

38

万。建有中

国北方最大的内陆码头；是华北油田主产区，天然气储量

10

亿立方米以上；地热田面积

320

平方公里，

1989

年被国家确定为全国中低温地热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示范区。 雄县民营经济上世纪

80

年代就进入了省

30

强

行列，目前民营经济组织达到

13000

多家，形成了塑料包装、压延制革、乳胶制品、电器电缆四大支柱产业。

（摘自雄县政府网

http://www.xiongxian.gov.cn

）

四、本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1

、本项目的获得将加大公司在环保产业方面的比重，扩大公司的销售额及盈利。

2

、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本项目投资协议而对协议当事人形成依赖。

3

、若本项目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但对公司

2015

年经营业绩不产生重大影

响。

4

、本项目地处京津冀协同发展核心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当地重大项目扶持发展政策，最大限度减

少污染物排放和能源消耗，有利于推动京、津、冀地区的空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为当地工业进一步发展

创造空间。

五、其他事项

本项目后期具体投资方案、合同等将按相关权限规定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将

积极关注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日12日

证券代码:002562� � � �证券简称:兄弟科技 公告编号:2015-039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兄弟科技”或“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6

月

8

日以电子邮件等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

会议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应参加表决董

事

9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度现金分红实施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及发行数量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100%

。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

2014

年

度现金分红实施后调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底价及发行数量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收益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100%

。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摊薄即期收益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特此公告。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62� � � �证券简称:兄弟科技 公告编号:2015-040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度现金分红实施后调整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底价及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

1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底价由不低于

13.79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13.69

元

/

股。

2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上限由

58,013,052

股

(

含

58,013,052

股

)

调整为

5,843.68

万股

(

含

5,843.68

万股

,

保留两位小数

)

。

一、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底价调整的原因说明

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关于

<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此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2014

年

11

月

25

日

(

定价基准日

)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

为

13.79

元

/

股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在此基础上

,

确

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

13.79

元

/

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将对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11

月

27

日刊载于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决定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13,4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1

元

(

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不

送红股

,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4

月

17

日刊载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披露了《

2014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此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5

年

6

月

4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2015

年

6

月

5

日。 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5

月

29

日刊载于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二、发行底价的调整

公司

2014

年度现金分红实施后

,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底价调整为不低于

13.69

元

/

股。具体计

算过程如下

: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

调整前的发行底价

-

每股现金红利

(

含税

)=13.79

元

/

股

-0.1

元

/

股

=13.69

元

/

股。

三、发行股票数量的调整

公司

2014

年度现金分红实施后

,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数量上限调整为

5,843.68

万股

(

含

5,

843.68

万股

,

保留两位小数

)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

调整后的发行数量上限

=

计划募集资金总额

÷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 80,000

万元

÷13.69

元

/

股

=5,843.68

万

股

(

保留两位小数

)

。

除上述调整外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62� � � �证券简称:兄弟科技 公告编号:2015-041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收益的

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

2014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目前

,

本次非公

开发行正处于审核阶段。

2015

年

6

月

10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

意见通知书》

(150669

号

)

。根据反馈意见要求

,

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

响以及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公告如下

: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及其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0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计划投资

于以下项目

:1

、以

42,000

万元投资于年产

13,000

吨维生素

B3(

烟酰胺、烟酸

)

、

20,000

吨

3-

氰基吡啶建设项目

;2

、

以

24,000

万元投资于建设年产

5,000

吨维生素

B5

、

3,000

吨

β-

氨基丙酸、

1,000

吨

3-

氨基丙醇建设项目

;3

、 剩余

14,00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假设前提

:

1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于

2015

年

9

月底实施完毕。

2

、根据《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度现金分红实施后调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底价和发

行数量的公告 》

,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为发行数量不超过

58,436,815

股

(

含

58,436,815

股

),

发行价格不低于

13.69

元

/

股

,

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80,000

万元人民币

(

未考虑发行费用影响

)

。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发行数量

和募集资金总额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上限。

3

、在预测公司

2015

年净资产时

,

未考虑除募集资金、利润分配、净利润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净资产的影

响。

4

、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

,

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

(

如财务费用、投资收益

)

等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一定周期

,

建设期间股东回报主要通过现有产能实现。发行即期由于

投资项目尚未建成

,

在公司股本和净资产均增加的情况下

,

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将存在

摊薄的风险。基于上述假设和前提

,

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对比如下

: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万股）

２１

，

３４０．００ ２１

，

３４０．００ ２７

，

１８３．６８

假设情形

１

：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与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４

，

００３．３７ ４

，

００３．３７ ４

，

００３．３７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元）

８２

，

５１６．２５ ８４

，

３８５．６２ １６４

，

３８５．６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９ ０．１９ ０．１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９７ ４．８２ ３．８８

假设情形

２

：假设净利润增长

３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４

，

００３．３７ ５

，

２０４．３８ ５

，

２０４．３８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元）

８２

，

５１６．２５ ８５

，

５８６．６３ １６５

，

５８６．６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９ ０．２４ ０．２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９７ ６．２２％ ５．０２％

假设情形

３

：假设净利润增长

６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４

，

００３．３７ ６

，

４０５．３９ ６

，

４０５．３９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元）

８２

，

５１６．２５ ８６

，

７８７．６４ １６６

，

７８７．６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９ ０．３０ ０．２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９７ ７．６０％ ６．１４％

注

:1

、上述假设仅为测算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

不代表公司对

2015

年盈利情况的观点

,

亦不代表公司对

2015

年经营情况及趋势的判断

;

2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发行完成时间仅为估计

,

最终以经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实际

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二、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发行完成后

,

随着募投项目效益的逐步释放

,

公司将合理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

,

未来盈利能力将得到

较好的提升

;

同时

,

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

公司维生素的产品结构更加合理、产业链更加完善。在此基

础上

,

公司将形成以维生素

K3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3

、维生素

B5

为主的系列化维生素产品结构平台

,

充分满足

公司客户对多样化维生素产品的需求。但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从建设到实现达产需要一定周期

,

短期内

难以将相关利润全部释放

,

从而导致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存在被摊薄的风险。特此提醒投资者

关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可能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三、公司应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本次发行可能导致投资者的即期回报有所下降

,

考虑上述情况

,

公司拟通过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

加快募

投项目建设进度

,

强化募集资金管理

;

巩固公司在维生素领域市场地位

,

争取实现产业链升级

;

进一步完善利

润分配制度政策

,

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以实现公司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

以填补股东回报

:

(

一

)

加快募投项目建设进度

,

强化募集资金管理

维生素产品是我国重点鼓励发展的精细化工产品之一

,

经过长期不懈努力

,

我国已建立了产品种类齐全

的维生素产业

,

并在全球维生素产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经过十多年的研发、生产与经营

,

公司在维生素产品

领域已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

,

建立了完善的销售渠道

,

树立了较高的品牌知名度。本次募集资金运用经过

严格科学的论证

,

获得了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批准

,

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本次募投项目将有力提高我

国维生素

B3

与维生素

B5

的综合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

,

提高我国维生素在全球维生素产业中的地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

公司将紧跟募投项目建设进度

,

争取募投项目实现预期效益。为规范公司募

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

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规范、安全、高效

,

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和《信息披露

制度》等内部管理制度。为保障公司规范、有效使用募集资金

,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

专项存储、保障募集资金投资于各个项目、配合监管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

,

以保证

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

,

合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

二

)

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公司将不断完善与提升企业内部精细化管理水平

,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和强化技术创新

,

深化对维生素、

皮革化学品特别是皮革助剂的应用研究

,

通过现已搭建的全球化商务服务系统与营销网络

,

全方位提升客户

满意度、提高公司品牌价值

,

公司将通过全面提高产品附加值对传统制造型企业进行升级

,

进一步提升公司

综合竞争力

,

持续、稳定地回报股东。

(

三

)

巩固公司在维生素领域市场地位

,

争取实现产业链升级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通过实施年产

13,000

吨维生素

B3

、

20,000

吨

3-

氰基吡啶建设项目及年产

5,000

吨

维生素

B5

、

3,000

吨

β-

氨基丙酸、

1,000

吨

3-

氨基丙醇项目

,

使得公司维生素的产品结构更加合理、产业链更加

完善

,

同时具备足够的规模化竞争力。项目的实施可基本实现公司在维生素产品领域的战略布局

,

进而进一

步提升并巩固公司在维生素产品领域的市场地位。在现有市场基础上

,

公司将进一步拓展公司维生素

B3

、维

生素

B5

在食品、医药及化妆品领域的市场

,

以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

(

四

)

进一步完善利润分配制度政策

,

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为了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公司分红机制

,

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

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证监发

[2012]37

号

)

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

(

证监会公告

[2013]43

号

)

等文件的要求以及《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公司董事会制

定了《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

(2014

年

-2016

年

)

》。该规划明确规定了公司

2014-2016

年公司的利润分配原则对利润分配政策基本原则、决策程序机制、现金分红的条件、分红比例等事项进行了

具体的规定和说明。

随着公司业绩稳步提升

,

公司将结合实际情况和投资者意愿

,

进一步完善股利分配政策

,

不断提高分红政

策的透明度

,

保证股利分配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

切实提升对公司股东的回报

,

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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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

监管措施或处罚以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

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

的相关议案。目前

,

本次非公开发行正处于审核阶

段。

2015

年

6

月

10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150669

号

)

。根据反馈意见要求

,

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及相应的

整改落实情况公告如下

:

一、公司最近五年内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其整改情况如下

:

(

一

)

问询函

1

、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深交所”

)

于

2012

年

4

月出具的问询函

2012

年

4

月

11

日

,

公司收到深交所发出的《关于对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

中小板年报问

询函【

2012

】第

67

号

)

。

2012

年

4

月

18

日

,

公司出具《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问询函的回复说明》

,

就深交所

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2

、深交所于

2012

年

12

月出具的问询函

2012

年

12

月

25

日

,

公司收到深交所发出的 《关于对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

中小板问询函

【

2012

】第

112

号

)

。

2012

年

12

月

28

日

,

公司出具《关于收购嘉兴市中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72%

股权和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宜有关事项问询函的回复》

,

就深交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3

、深交所于

2014

年

8

月出具的问询函

2014

年

8

月

19

日

,

公司收到深交所发出的《关于对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的问询函》

(

中小板

半年报问询函【

2014

】第

3

号

)

。

2014

年

8

月

26

日

,

公司出具了《关于对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报问询函的复函》

,

就深交所提

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

二

)

关注函

1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

以下简称“浙江监管局”

)

于

2015

年

5

月出具的年报关注函

2012

年

5

月

4

日

,

公司收到浙江监管局出具的《年报关注函》。

2012

年

5

月

8

日

,

公司出具《年报关注函回复》

,

就浙江监管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2

、浙江监管局于

2015

年

5

月出具的监管关注函

2015

年

5

月

11

日

,

公司收到浙江监管局发出的《上市公司监管关注函》

(

浙证监上市字

[2015]55

号

)

。

2015

年

5

月

15

日

,

公司出具《上市公司监管关注函回复》

,

就浙江监管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

三

)

监管函

2011

年

8

月

18

日

,

深交所出具了《关于对兄弟科技独立董事刘向阳配偶违规买卖股票的监管函》

(

中小板

监管函【

2011

】第

17

号

)

。该文件指出

:

公司定于

2011

年

8

月

29

日披露

2011

年半年度报告

,

但刘向阳的配偶张蓉于

2011

年

8

月

16

日买入兄弟科技

股票

3,000

股

,

涉及人民币

84,275

元

,

刘向阳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

其配偶在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披露前

30

日内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

,

且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时没有提前以书面方式通知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

违反了深交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8.3

条、第

3.8.16

条规定。要求刘向阳充分重视上述问题

,

吸取教训

,

及时

整改

,

杜绝上述问题再次发生。

整改落实情况

:

1

、刘向阳就其配偶本次违规买卖股票行为做出深刻检讨

,

同时配合公司对其配偶进行教育

,

使其认识到

本次违规事项的严重性。

2

、刘向阳的配偶于

2011

年

8

月

16

日买入公司股票时没有提前获悉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报告的财务数据等

信息

,

不属于利用内幕信息交易

;

交易时点无影响公司股价波动的敏感信息。公司董事会对刘向阳进行批评

教育

,

要求其今后应认真学习、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谨慎操作

,

杜绝此类情况的发生。

3

、公司同时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及相关工作人员对相关法

律法规的学习

,

认真吸取教训

,

提升公司规范运作的水平。

(

四

)

专项检查

2011

年

7

月

,

浙江监管局对公司治理情况开展了专项检查并于

2011

年

8

月

1

日出具了《关于兄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治理情况综合评价结果和整改意见的通知》

(

浙证监上市字

[2011]152

号

),

对公司的治理情况及治理

专项活动的开展情况予以肯定并提出了要求

,

具体问题及整改情况如下

:

1

、发现问题

:

公司应补充制订《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机制》、《财务会计信息四方沟通机制》以及《大股东定

期沟通机制》等规定。

2

、发现问题

:

公司应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该细则第七条规定

,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

书履行职责

,

在董事会秘书不能履行职责时

,

由证券事务代表行使其权利并履行其职责

,

不符合我局《关于加

强董事会秘书管理的意见》

(

浙证监上市字

[2008]132

号

)

的相关规定。

整改情况

: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

结合公司具体情况

,

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制度》、《财务会计信息四方沟通制度》、《大股东定期沟通制度》

,

修订了《董

事会秘书工作细则》。公司在报告期内工作中严格贯彻落实了各项制度要求

,

提高了内部控制及规范运作意

识。

3

、发现问题

:

公司接受机构调研时

,

未要求来访者提供书面调研提纲

,

且会议纪要未经双方签字确认

,

不

符合我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工作的通知》

(

浙证监上市字

[2009]134

号

)

的相关规定。

整改情况

:

在接受监管后报告期内的机构调研工作中

,

发行人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工作的通知》开展相关工作

,

做到有现场调研事先必定要求对方提供调研提纲

,

会议纪要经双方签

字确认。

4

、发现问题

:

公司“三会”会议记录均无参会人员的发言要点

,

应按《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进一步规范。

整改情况

:

在接受监管后报告期内“三会”会议召开过程中

,

发行人会议记录中记载了参会人员发言记录

,

确保记录完整、有据可查。

特此公告。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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